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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天府国际金融中心4号楼。
（三）股东大会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希先生主持。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3人，代表股份88,124,614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33.411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7,800,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5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1人，代表股份80,324,5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4538％。

2.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1人，代表股份38,439,165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573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7,800,100.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2.957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9人，代表股份 30,639,06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1.61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77,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49％；反对947,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91,7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353％；反对
9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6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二）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77,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48％；反对94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91,6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351％；反对
94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64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三）审议《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62,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1％；反对947,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1％；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76,9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968％；反对
9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647％；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5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四）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62,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1％；反对9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9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76,9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968％；反对
96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五）审议《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62,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1％；反对9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9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76,9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968％；反对
96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六）审议《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62,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1％；反对9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9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76,9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968％；反对
96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77,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49％；反对947,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91,7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353％；反对
9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6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八）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62,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1％；反对962,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9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76,9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968％；反对
96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九）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77,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48％；反对94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91,6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351％；反对
94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64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十）审议《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77,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49％；反对947,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91,7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353％；反对
9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6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77,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49％；反对947,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91,7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353％；反对
9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6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77,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48％；反对94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91,6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351％；反对
94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64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7,177,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49％；反对947,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7,491,7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353％；反对
94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64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亚新、彭月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股票代码：000752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4-087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6月13日，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收到债权人浙江阿拉

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阿拉丁控股”）、浙江阿拉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阿拉丁信息科技”）
送达的《转让通知书》，通知公司，阿拉丁控股将对上市公司享有的全部未履行债权转让给阿拉丁信
息科技，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权转让通知书主要内容
根据阿拉丁控股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为要求上市公司偿还本金

8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捌仟万元整)、借款利息(自2018年5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以人
民币800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及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其他合理开支其他费
用。2021年3月16日，浙江省高级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纠纷存在经济犯罪嫌疑，应先将本案有关
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由上述机关先行审查处理，作出(2020)浙民终1105号民事裁定书，暂
裁定驳回。2022年7月，阿拉丁控股与公司签订了《债务和解协议》,阿拉丁控股同意《债务和解协议》
签订之日起豁免部分债务，部分债务豁免后公司需偿还债务总额为 7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柒仟
万元整)。截止于本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公司已向浙江阿拉丁控股支付 1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
壹仟万元整),尚需偿还债务总额为6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阿拉丁控股将《债务和解协议》项下对公
司享有债权中的6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以下简称（“标的债权”)转让给阿拉丁信息
科技。本次标的债权转让后，阿拉丁信息科技对公司享有前述标的债权,阿拉丁控股对公司不再享
有前述标的债权。请上市公司收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书后，依法向第三方清偿款项或商洽还款安排。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提示
1.本次债权转让，导致公司债权人由浙江阿拉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阿拉丁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不会对公司造成其他影响，公司前期已就该项债务进行了相关账务处理，因此也不会
因上述债权转让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
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76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2024-43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3日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6月13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777 号 D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煜鐄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0人，代表股份157,840,67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6.2145%。（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438,149,272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
的股份数为2,300,00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35,849,272股）。其中：

（一）现场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人，代表股份157,748,27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6.1933%。
（二）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2,4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三）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35,4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57,820,5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3％；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13,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5,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552％；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37%；弃权13,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1%。

（二）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57,820,5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3％；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13,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5,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552％；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37%；弃权13,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1%。

2、表决结果：此提案获得通过。
（三）2023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1、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57,820,5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3％；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13,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5,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552％；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37%；弃权13,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1%。

2、表决结果：此提案获得通过。
（四）2023年度财务报告
1、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57,820,5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3％；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13,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5,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552％；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90%；弃权13,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58%。

2、表决结果：此提案获得通过。
（五）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57,820,5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3％；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13,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5,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552％；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37%；弃权13,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1%。

2、表决结果：此提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57,820,5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3％；反对 1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弃权 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5,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552％；反对1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801%；弃权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7%。

2、表决结果：此提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57,522,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5,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161％；反对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99%；弃权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0%。

股东李忠先生、陈波先生、龚健鹏先生、潘莹莹女士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因此上述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10,870股的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2、表决结果：此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八）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1、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57,748,2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5％；反对92,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5％；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575％；反对92,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425%；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此提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57,820,5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3％；反对2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5,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552％；反对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48%；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此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国瓴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许玲玉、王玥珲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载有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3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国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见证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576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2024-44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5月2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4年 6月 13日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均未成就，同时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激励对
象中有6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前述6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73.1058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5月 22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
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4-37）。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1,731,058元。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
股份总数由 438,149,272股变更为 436,418,214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38,149,272元变更为 436,418,
21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
知债权人如下：

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果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
件，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如下：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申报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6月14日至2024年7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甘化路62号甘化大厦3楼证券事务部
3.联系人：沈峰、龚健鹏
4.联系电话：0750-3277651 传真：0750-3277666
6.电子邮箱：gdganhua@126.com
7.邮政编码：529030
8.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4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华路三段580号公司新

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
60,439,008
37.03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梁熹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毕巍先生因外地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何丹女

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蓝振中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345,908
比例（%）
99.8459

反对
票数
93,100

比例（%）
0.15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议案名称

选举梁熹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梁钰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刘毅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满博宁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60,256,908
60,256,908
60,256,908
60,256,91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6987
99.6987
99.6987
99.698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选举于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毛道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何丹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得票数

60,256,908
60,256,908
60,256,91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6987
99.6987
99.698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选举迟慧丽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选举吴国强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得票数

60,256,910
60,256,91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6987
99.6987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2.02
2.03
2.04
3.01
3.02
3.03
4.01
4.02

议案名称

选举梁熹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梁钰祥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

选举刘毅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

选举满博宁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

选举于波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毛道维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何丹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迟慧丽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吴国强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票数

0
0
0
8
0
0
6
2
2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43
0.0000
0.0000
0.0032
0.0010
0.0010

反对

票数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弃权

票数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特别决议议案：1，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的议案：2、3、4（已剔除董监高投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祥、杨婷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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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

月 11日发出，本次董事会于 2024年 6月 13日在成都市双流西航港经开区双华路三段 580号公司二
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梁熹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梁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成员如下：
1、审计委员会成员：何丹、于波、梁钰祥，主任委员：何丹；
2、战略委员会成员：梁熹、于波、毛道维，主任委员：梁熹；
3、提名委员会成员：何丹、毛道维、梁钰祥，主任委员：毛道维；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于波、何丹、梁熹，主任委员:于波。
上述专门委员会任期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聘任梁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聘任刘毅先生、张星智先生、杨杰先生、蓝振中先生、徐洁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
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聘任徐洁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聘任蓝振中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聘任陈玉梅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梁熹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华体灯业生产部经理、

营销中心经理，现任华体科技董事长、总经理。
2、刘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工程师、四川长虹器件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研究所所长、四川长虹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华体科技副总经理兼智慧城市事业部总监。

3、张星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SAP（思爱普）高科
技制造行业资深经理、第四范式（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及零售解决方案负责人、腾讯科技（成
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首席架构师、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现任华体科技
研究院院长。

4、杨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89年出生，本科学历，2016年至2019年任华体科
技设计部经理，2019年至2023年任华体科技工业设计中心设计副总监，现任华体科技工业设计中心
总监。

5、蓝振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2012年9月至2020年12
月任华体科技财务部经理，现任华体科技财务总监。

6、徐洁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北京瑞风协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华体科技证券事务代表。

7、陈玉梅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平安证券四川分公

司渠道经理，现任华体科技证券事务代表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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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4年6月11日发出的《四川华

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 6月 1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为 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名，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吴国强主持。与会监事对

《通知》所列之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经全体监事投票表决，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吴国强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为三年,与同届监事任期相同。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6月14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吴国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4年出生，曾任云南建设兵团工人、成都团结电
机厂副厂长、成都机床电四厂第一经营部经理、成都体育电子塑料厂厂长、华体灯业任机械结构部经
理，现任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24-034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6月13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6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2号楼东旭国际中心C座1006室公司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继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与会股东共计11人，代表股份41,38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58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共计1人，代表股份5,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6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0人，代
表股份35,58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91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36,17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595%。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5,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668%。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30,37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26%。

3.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炜衡律师
事务所律师刘爽、郭晓桦出席并见证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提案及表决结果具体如

下：
1.00《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41,3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
反对票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2%；
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36,1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334%；
反对票 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
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0《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41,3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
反对票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2%；
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36,1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334%；
反对票 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6%；
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24-035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5月 20日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2024年6月13日，
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手续，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除上述注册资本变更外，《营业执照》其他内容不变。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内容如下：

名称：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727215B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86,976.25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继
成立日期：1999年09月14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53号6层619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

统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充电控制设备租
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池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4-073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于2024年6月13日下午15：00时起在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龙井社区建安

一路9号恒明珠金融大厦东座9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用腾先生主持，会期半
天。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2人，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3,895,6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12.587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21,7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0.0297%。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1人，其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3,673,92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比率为12.5575%。
3、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

称“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为45,636,0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6.117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3,748,027

比例（%）
99.8428%

反对
股数（股）
147,600

比例（%）
0.1572%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2、《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重整及预重整
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3,748,027

比例（%）
99.8428%

反对
股数（股）
147,600

比例（%）
0.1572%

弃权
股数（股）

0
比例（%）
0.0000%

（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拟向法院
申请重整及预
重整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董事
会授权人士办
理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重整及
预重整相关事

项的议案》

同意
股数
（股）

45,488,406

45,488,406

比例
（%）

99.6766%

99.6766%

反对
股数
（股）

147,600

147,600

比例（%）

0.3234%

0.3234%

弃权
股数
（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青海辖区上市公司

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青

海证监局、青海证券业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青海辖区上市公司网上投资者

集体接待日暨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6月19日（周
三）14:30-17:00。届时公司董事长贠红卫先生，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李舜先生，独立董事何萍女
士等将在线就公司2023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
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4-039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管理一部发来的《关于对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
报问询函〔2024〕第154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要求公司对2023年年报有关事项作出说明，在

2024年5月30日前报送有关说明材料，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公司
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年审机构对所涉问题进行逐项研究。鉴于回复内容需要进一步完
善，公司对完成回复的时间进行了延期。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31日和2024年6月7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4-036、2024-038）。

目前因《年报问询函》涉及的个别事项仍需要进一步补充，为切实稳妥做好年报问询函回复工
作，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4年6月20日前完成。公司对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